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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桃源县农业农村局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桃源县农业农村局( 盖 章 )

2022年 11 月 10 日

2021年度桃源县农业农村局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人员构成

桃源县农业农村局为财政预算全额拨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725006430298J，单位负责人：赵月娅。单位内设县委农办秘书办、办公室、政工人事股、计划财务股、发展规划股（外事外经办）、乡村产业发展股（市场与信息股）、农村社会事业促进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党风廉政室、法制股、畜牧农机经管指导股（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产业振兴股等12个股室，另设富硒办、农业行政执法局（局队合一）、电力退管中心、农业项目建设服务中心、农药管理站、种子管理站、粮油作物站、经济作物站、植保植检站、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农业科学研究所、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农业科技信息管理站、等16个局直属单位。经县委编办核定编制232人，其中局本级232人，二级机构0人。2021年单位在编在岗228人，其中局本级228人，二级机构0人。另有离退休人员174人，临聘或劳务派遣人员20人。

单位主要职责

 1.统筹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三农”工作的措施办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起草农业农村有关规范性文件，指导农业综合执法。参与涉农的财税、价格、收储、金融保险、进出口等管理办法制定。

2.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3.研究提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建议。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作。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4.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工作。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的建议、培育、保护农业品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5.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垦、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负责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6.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贯彻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参与拟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规范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7.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产业发展。牵头管理外来物种。

8.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贯彻执行农业生产资料、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行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9.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指导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及时调查核实上报疫情并组织扑灭。配合有关部门制定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10.负责农业投资管理。编制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规定权限审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11.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业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2.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13.组织参与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有关农业涉外事务，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和有关对外交流合作，执行有关农业援外项目。

14.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部门财务情况

1. 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7485.94万元，负债总额182万元，净资产总额17303.94万元。

2. 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21年部门年初预算收入（含所属二级预算单位）5086.44万元，年内调整预算56738.15万元，决算收入55971.5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2590.4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2496万元。上年结转10703.75万元，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72528.34万元。

2021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5086.4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06.59万元，项目支出1379.85万元。部门决算支出50118.5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475.33万元，项目支出46643.25万元。

年末结转结余16556.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623.43万元、项目支出结转结余15933.33万元。

（四）部门绩效目标

1. 部门绩效总目标

（1）实现我县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稳定我县粮食播种面积，推动油菜种植面积；

（3）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乡村产业信息化建设；

（4）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5）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村容村貌以及完善管护机制；

（6）坚持发展富硒产业；

（7）巩固提升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积极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8）加强全县农作物病虫害测报及防预，推广落实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技术；

（9）提高农技推广服务水平，健全农业科技示范服务平台；

（10）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大力推广超级稻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11）全面推进和落实党建工作。
2. 部门2021年度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乡村整建规划编制28个。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80万亩。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培育及申报市级龙头企业4家。新入规农产品加工企业8家。产业化县外会展次数8次。支持推进现代农业信息化——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基地建设1个。完成省、市、县下达的农残年度监测任务数34000批次以上。新增二品一标数量2个。三格式卫生厕所改造5000座。特色经济作物绿色精细高效试验示范基地个数1个。打造“一乡一品”2个。茶叶等品牌推介活动1次。富硒博览会1次。

（2）质量指标。全县农村规划编制管理工作覆盖率100%。经营主体实行农产品“身份证”“合格证”管理适用覆盖率100%。“二品一标”认证通过率100%。农产品农残监测合格率98%以上。病虫害预测预报准确率90%。村庄有效整治率100%。
（3）时效指标。任务完成及时率100%。

（4）成本指标。成本发生规范合理率100%。

（5）效益指标。全县粮食产量和油料产量逐年提高，保障社会公众农产品安全，显著增加农户收益，提高农民技能水平，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持续推进乡村振兴行动。

（6）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90%以上，社会公众满意度90%以上。

二、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2464.5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212.9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22.7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28.88万元。上年结转420.98万元，调整预算1144.89万元，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4008.94万元。

2021年基本支出决算3385.5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943.88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361.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80.62万元。年末结转623.43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1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125.85万元。上年结转10282.77万元，追加调整52146.44万元，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62576.58万元。

2021年项目支出决算46643.25万元，年末结转结余15933.33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年初

预算 
	上年

结转 
	本年

调整 
	可执行

指标 
	决算

金额 
	结转

结余

	1
	农村环境保护
	
	34.27
	310
	344.27
	265.74
	78.52

	2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0
	203
	203
	203
	0

	3
	病虫害控制
	
	0
	185
	185
	180
	5

	4
	农产品质量安全
	
	0
	10
	10
	6.1
	3.9

	5
	执法监管
	
	0
	6
	6
	6
	0

	6
	对外交流与合作
	
	10
	0
	10
	10
	0

	7
	农业结构调整补贴
	
	0
	1090.8
	1090.8
	1090.8
	0

	8
	农业生产发展
	
	3045
	16777.15
	19822.15
	18262.15
	1560

	9
	农村合作经济
	
	4.25
	445.6
	449.85
	449.85
	0

	10
	农产品加工与促销
	
	20
	0
	20
	20
	0

	11
	农村社会事业
	
	10
	30
	40
	10
	30

	12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0
	1407
	1407
	1349.81
	57.19

	13
	农田建设
	
	7034
	19616
	26650
	12904
	13746

	14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125.85
	119.62
	1995.15
	2240.62
	1789.3
	451.32

	15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0
	35
	35
	35
	0

	16
	其他扶贫支出
	
	25.15
	0
	25.15
	25.15
	0

	17
	其他农林水支出
	
	0
	2423
	2423
	2423
	0

	18
	其他粮油储备支出
	
	2
	0
	2
	0.59
	1.41

	19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 
	
	0
	2731.34
	2731.34
	2731.34
	0

	20
	其他目标价格补贴
	
	0
	4881.4
	4881.4
	4881.4
	0

	合  计
	125.85
	10304.29
	52146.44
	62576.58
	46643.25
	15933.33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部门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完成乡村整建规划编制28个。完成粮食播种面积178.7万亩,总产74.5万吨。完成培育及申报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完成培育及申报市级龙头企业5家。完成新入规农产品加工企业8家。完成产业化县外会展次数8次。完成支持推进现代农业信息化——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基地建设1个。完成省、市、县下达的农残年度监测任务数34000批次以上。完成新增二品一标数量14个。完成三格式卫生厕所改造40000座。完成特色经济作物绿色精细高效试验示范基地个数1个。完成打造“一乡一品”2个。举办桃源红茶节，完成茶叶品牌推介活动1次。完成富硒博览会1次。

（2）质量指标。实现全县农村规划编制管理工作覆盖率100%。实现经营主体实行农产品“身份证”“合格证”管理适用覆盖率100%。实现“二品一标”认证通过率100%。实现农产品农残监测合格率98%以上。实现病虫害预测预报准确率90%。实现村庄有效整治率100%。
（3）时效指标。任务完成及时率达到100%。

（4）成本指标。成本发生规范合理率达到100%。

（二）部门绩效情况

  2021年农业农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十四五”发展规划，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主动适应新常态，奋发有为、稳中求进、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及时高效的完成各项任务，提高农业农村服务管理水平，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群众的满意度稳步提升。
1.农业产业兴旺发展。一是粮食生产稳面增产。全面扛实粮食生产安全责任，坚持以推行早稻集中育秧、遏制耕地抛荒、实施“151”办点示范、培育新型主体壮大为抓手，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实现粮食播种面积178.7万亩，同比增0.72万亩，总产74.5万吨，同比增0.5万吨，连续三年面积、总产全省双第一，再获 “全省粮食生产标兵县”称号。二是富硒产业基础稳固。新增7家富硒实验示范基地，富硒产业规模达到55万亩，富硒农产品生产总量达20万吨，实现总产值58亿元。兴隆米业、龙凤米业、博邦农林、古洞春茶业、爱来米业等5家企业富硒农产品获评“名优硒产品”。三是茶叶产业提质增效。新增茶园面积4000亩，建成标准化良种茶园12万亩，茶叶总面积达15.97万亩，总产量23618吨，实现产值9.66亿元。荣获“2021年度茶业百强县”、“2021年湖南茶叶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县”称号，桃源红茶被评为“2021年湖南茶叶乡村振兴十大领跑品牌”。四是园区产业持续壮大。高质量创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2家、市级现代农业特色园1家、县现代农业产业园4家。漆河镇成功申报省级农业产业强镇。杨级溪桥镇（茶叶）荣获第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茶庵铺镇荣获2021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五是品牌创建成效明显。新增“两品一标”认证产品14个，全县有效期内“二品一标”产品96个，“桃源红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保护。成功举办第第六届“桃源红茶节”，现场签约金额达12.5亿元。

2.三产融合不断紧密。一是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新申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新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培育对象2家、省级2家。培育“百企”1家，新增2亿元企业2家、亿元企业1家。全县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到45家，年内可实现产值367.8亿元，同比增长10%。二是培育新型主体。全县新增省级示范合作社（百佳社）3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8家、市级示范合作社11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15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总量分别达到1190家、1715家。三是培育农业优势产业链。重点打造了桃源茶叶、粮油、烟草、蔬菜等4条县级农业优势产业链，联动龙头企业、合作社20余家。津山口福被列为全市蔬菜产业链“副链主”单位。预计年内可完成全产业链产值433亿元，同比增长10.93%。四是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望乡民宿（湖南百尼茶庵茶业有限公司）被列为国家级星级休闲农庄培育对象，湖南乐湾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五星级休闲农庄通过省级验收，陬市镇栖凤山村、杨溪桥镇蔡家塘村市休闲农业集聚示范村完成市级验收待批。全县休闲观光农业企业166家，可实现营业收入9.86亿元，同比增长10.63%。五是推动农村双创。推荐湖南瑞臻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湖南龙家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茶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参加第五届湖南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暨第八届“创青春”湖南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其中湖南瑞臻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商辉代表常德市参加了省里比赛获得优胜奖。

3.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提质。一是人居环境提质改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深入开展村庄清洁、农村改厕、污水治理三大重点工程。全面完成4万座户厕、39座公厕建设任务，县级普查合格率达98%以上，顺利通过省级考核验收，全县无害化户厕改造率达到46.48%，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4%，改厕数量全省第一，改厕进度全省前列，经验做法被湖南卫视新闻联播采编报道。26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全部投产运营，大力推广分散式、集中式农村小微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农村污水处理率达73%。二是农业面源污染有效治理。化肥减量方面，成功争取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项目重点示范，涉及乡镇11个，试点面积10.5万亩；全县主要农作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达225万亩，完成绿肥播种面积22.5万亩，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1.1万亩；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销号全面完成，并通过省检复核。农药减量方面，围绕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目标，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增至8家，高标准区域服务站增至17个，无人机保有量235台，共建绿色防控示范区9个，实现主要农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107.55万亩，覆盖率达57.6%，绿色防控面积98.6万亩，覆盖率达到52.8%，农药减少使用量134.6吨，同比减少11.96%。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全县建立13个秸秆收储运点，引进常德光达薪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农作物秸秆和农林生物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年利用农作物秸秆5万吨，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2.28%。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面，落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76029.88亩，其中实施水分调控措施面积73229.88亩，开展喷施叶面阻控剂34564.29亩；严格管控区2800亩全部退出水稻种植。三是示范创建有序开展。以架桥乡村振兴示范片为龙头，辐射带动全县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33个，省市县三级联创美丽乡村示范村135个。全面落实了县领导联村、后盾单位驻村、社会力量支村的工作制度。整合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利、林业等部门项目资金近7000万元重点支持示范村建设，其中架桥乡村振兴示范片4个重点村年度安排项目资金达到2210万元。年内有望获评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2个、市级示范村3个，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考评全面完成，拟评定10个优秀村居予以授牌奖励。
4.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有力。县乡村组四级网格化监管格局进一步完善，完成省、市下达的监测任务数34000批次以上；县级全年抽检农产品样品6081批次，合格率超过99.9%。409家实行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和赋码标识，新增赋码标识产品41款。
5.科技推广示范成果明显。大力开展高产攻关、稻鸭生态种养、稻虾生态种养、再生稻高产创建、“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粮食高产等试点示范，推广再生稻面积53608亩，亩产突破850公斤，每亩增收400元；高产攻关实现双季亩产1436.2公斤。积极推广水稻生产高端农业机械，全县新增农业机械设备522台套，水稻机插机抛率达到38.47%，成功申报水稻机插秧和有序机抛秧作业补贴试点县，已申报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承办全省水稻机收减损现场演示会暨机械化栽植技术推广“田间日”活动现场会在桃召开。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超预期。部分项目资金支付手续办理不及时、资金无法及时不到位，影响项目实施进度；

2.惠农政策宣传渠道单一。部分惠农政策宣传力度不大，农民知晓惠农政策不及时；

3.内部控制存在薄弱环节，资产管理不到位，实物资产办理入账手续不及时。单位其他人员对内部控制不够重视，仅仅依靠财务人员，力量不够。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准确率，做准做全基本支出预算，做全项目预算，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评价，提高预算编制的严谨性和可控性。
2.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程序化，实现项目计划、申报、实施、拨付、验收、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3.多渠道、广途径宣传相关惠农政策，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实惠，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4.强化内部控制，加强对资产管理，提高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以及管理水平，更好的履行农业农村服务管理职能。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1年桃源县农业农村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93.72分，自评结果将在桃源县人民政府网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绩效自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优化部门管理，进一步提升单位工作效能和履责效益。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 专项自评表

